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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 

关于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蔡宝川律师、刘霞律师（下称“本所律师”）出席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3 日下午 14 时在成都市高新区天仁南街 298 号大鼎戴斯大酒

店举行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 年修订）》、《盛和资源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所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的合法性，参加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性，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不

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与数据的真实性与

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目的使用，不得被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等资料一并公告，并对本法

律意见书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涉

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本所律师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五

条之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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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以及 2018年 3月 29日公告的《盛

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下称“《大

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已经根据《公司法》

第一百零二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五条以及《公司章程》第五十四

条的规定，提前 20 日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以公告方式通知公司各股东。

《大会通知》内容已经载明《公司章程》第五十五条规定的相关事项，该等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会议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

人员以及登记事项、审议事项、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时间、方法和操作流程等内

容。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程序合法有效。 

1.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根据本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如期于 2018 年 5 月 3 日

下午 14 时在成都市高新区天仁南街 298 号大鼎戴斯大酒店召开，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胡泽松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即：2018 年 5 月 3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

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

间、地点以及其他相关事项与《大会通知》所载明的内容一致。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2.1 根据公司提供的截至股权登记日（2018 年 4 月 24 日）的《股东名册》

以及本所律师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提交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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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等相关资料的查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人，

代表公司股份 604,946,21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8066%。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2 人，代表公司股份 56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41%。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其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公

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见证律师。前述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二十三、第二十六条以及《公司章程》

第五十九、第六十六条的规定。 

2.2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以及《大会通知》，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第一百零一条、《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第六条以及《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资格合法有

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3.1 审议事项 

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共计 13 项，即《关于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

于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关于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额及 2018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 2018 年度预计担

保额度的议案》、《关于 2018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关于 2017 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的议案》、《关于 2017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关于 2017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另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 2017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情况的述职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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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与《大会通知》披露的议案内容相符，符合《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以及《公司章程》第五十二条、第五

十三条的规定。 

3.2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

现场见证，在会议主持人的主持下，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对列入《大会通知》

的 13 项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全部议案进行逐项表决，2

名股东代表、1 名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参加了计票、监票。在合并现场投票结果

和网络投票结果后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2)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

签字，会议记录由会议主持人、出席会议的董事和监事，以及会议记录人签字。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3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经合并计算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结果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977,9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59%；反对 24,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977,9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59%；反对 24,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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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977,9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59%；反对 24,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4) 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977,9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59%；反对 24,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5) 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977,9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59%；反对 24,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7,765,107 股，占该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45%；反对 24,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155%；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18 年预计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0,580,1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32%；反对 24,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2,892,114 股，占该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763%；反对 24,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237%；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本议案，关联股东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四川省地质矿产公

司已依法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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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977,9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59%；反对 24,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7,765,107 股，占该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45%；反对 24,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155%；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977,9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59%；反对 24,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7,765,107 股，占该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45%；反对 24,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155%；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142,7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579%；反对 859,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6,929,907 股，占该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552%；反对 859,50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0.5448%；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0) 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977,9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59%；反对 24,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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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7,765,107 股，占该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45%；反对 24,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155%；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1) 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977,9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59%；反对 24,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7,765,107 股，占该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45%；反对 24,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155%；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977,9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59%；反对 24,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7,765,107 股，占该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45%；反对 24,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155%；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977,9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59%；反对 24,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7,765,107 股，占该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45%；反对 24,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155%；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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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第一百零三

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八

条以及《公司章程》第七十五条至第九十条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所有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下无正文，为法律意见书签字盖章页） 



务所

(北京嘉润侍师事务所关于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⒛17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于下述日期签署本法律意见书,且签章属实。

谨此确认

见证律师 :

贶钊私测屐
刘霞

冫丨g年 r月

邮编 100004

签署 日期 :

本所法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赛特大厦 ω 1室 ,

联 系 电 话 :010-65142061 传 真 :010-8511⒆ 55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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